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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第四十九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5月 30日(星期一)  中午 12:10 

       

地點：https://meet.google.com/wvj-ojad-ash  

              

主席：詹盛如學務長(盧龍泉副學務長代理)                            紀錄：李侃璞 

出列席者：如簽到單 

   

 

頒獎： 111年大専優秀青年(課外活動組簡報受獎人優良事蹟)：略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本校活動中心是否延長為 24小時使用，請課外活動組先行調查瞭解社團的需求，再

重新正式召開會議討論之。 

二、全校性節能措施及相關會議紀錄，請總務處置放學校網頁上，以供學生閱覽。 

決   定:洽悉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學生會 

案  由：有關學生會選舉制度改革，提請報告。 

說  明： 

一、因應現行選務之問題，為使學生自治選舉更加順利，因此調整正副會長與學生

議員選舉方式。又擬增強學生議員選舉之代表性，故擬提高選舉門檻。又擬

提升各項選舉候選人對選民之負責，故擬新增候選人提繳政見之義務與參與

政見發表會之選擇。 

二、因本次選制改制牽涉甚廣，欲廣泛蒐集各方意見，故擬提請學務會議報告，並

召開公聽會。 

決    定：請學生會納入各位與會代表之意見，做謹慎調整 

1.可以參考台師大作法，推行理監事制度。 

2.以系所學會為發展基礎，由系所學會推派代表成為當然理監事。 

3.學生議員之組成應考慮多元代表性(如外籍生、僑生、原民學生…等)。 

https://meet.google.com/wvj-oja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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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學生會 

案  由：「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國立中正大學組織規程修改與部門名稱調整，故進行本次修正。又為使代理

期間運作更加順利，參酌各期間修法之討論，將選舉時程與正副會長懸缺進行法

規調整。 

二、依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 110 年規字第 1 號判決，第 23 條後段有關代

理會長任滿六個月視為擔任會長一任之規定，侵害代理會長之參政權，違憲而應

立即失效。綜上所述，於本次修法一併修正。 

三、本法規修正已通過第22屆學生議會第三次法規委員會、第六次常會通過。 

四、修法草案與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第 14條及 33條條文，請提案單位再收集更多資訊後再議；餘條文通過。 

 

提案討論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修訂學生宿舍管理要點，增列因應「特殊情況(如疫情)得徵調學生宿舍使

用」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防疫規範相關指示事項辦理。 

二、檢附條文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備考 

(碩博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十、住宿學生於編定寢室及床位後，學

生事務處仍得視情況作局部調整，

以達寢室空間充分利用之原則；未

分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以利維

護管理。如遇特殊事故(如疫情)得

徵調學生宿舍使用。 

(碩博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十、住宿學生於編定寢室及床位後，學

生事務處仍得視情況作局部調整，

以達寢室空間充分利用之原則；未

分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以利維

護管理。 

 

 

內容修訂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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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十一、住宿學生於編定寢室及床位後，

學生事務處仍得視情況作局部調

整，以達寢室空間充分利用之原

則；未分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

以利維護管理。如遇特殊事故(如

疫情)得徵調學生宿舍使用。 

(學士班宿舍管理要點) 

十一、住宿學生於編定寢室及床位後，

學生事務處仍得視情況作局部調

整，以達寢室空間充分利用之原

則；未分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

以利維護管理。 

 

 

 

內容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學士班宿舍太陽能熱水系統熱水循環管制措施建議案，請討論。 

說    明： 

一、學生宿舍太陽能熱水系統供水管路距離長、分佈廣，為保持水溫，使學生打開水龍

頭即有熱水可用，必須持續以電力驅動馬達運轉，循環熱水維持水溫。但考量離峰

時段及夏季期間熱水使用量低，宜實施熱水循環管制(非停止供應熱水)，以利節能

減碳。 

二、學士班宿舍熱水給水系統為重力給水，啟動熱水循環僅需控制馬達，對設備安全無

影響。碩博班宿舍系統為使用恆壓泵加壓給水，若經常加壓與洩壓，恐將造成管路

破裂，故碩博士班宿舍暫不實施熱水循環管制。 

三、擬訂學士班宿舍回水管制措施如下： 

  (一)4月至 11月份，夜間凌晨 1時至 6時、日間 11時至 17時實施回水管制。 

(二)冬季 12月至隔年 3月份，不實施管制。 

(三)遇有天氣預報氣溫低於 20度或溫差較大、高低溫大於 10度以上時(如秋季颱風

期間或春季冷鋒過境等)，調整或解除管制措施。 

(四)管制執行期間如有任何窒礙情況，得隨時檢討調整。 

四、建議自 111年 7月 1日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案    由：學生宿舍調整住宿費建議案，請討論。 

說    明： 

一、調整學生宿舍收費案，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須召開公聽會、提案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經公告後實施，

並於本校資訊網路公開。 

二、本校學生宿舍自民國 80 年陸續興建使用迄今已逾 30 年，住宿收費金額於民國 91

年以後 20年未曾調整，近年來宿舍建築與設備逐年老舊，維修量大幅增加，社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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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與人事成本連年上漲，對宿舍財務造成困難，確有必要檢討適度調整，以維

持宿舍營運。 

三、本組已於 111 年 4 月 25 日公告調整學生宿舍住宿費相關資訊、111 年 5 月 5 日召

開公聽會，詳細說明調整方案(詳如附錄簡報)並蒐集意見，會中參加同學無其他建

議事項。 

四、本案建議調整住宿費幅度，分別為增加 6%、7%、8%等三個方案，擬採投票表決方式，

決定優先順位，會後提案本校「行政會議」決定調整幅度。 

決    議：經投票表決票數如下：6%-9票，8%-7票，7%-6票，不同意-1票；提案送行政會

議決定。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當日下午 2時 10分 

 

 

 

 

 

 

 

 

 

 

 

 

 

 

 

 

 

 

49次學生事務會議議程    附件一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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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為實踐校園

民主、培養自治能力、保障學

生權益，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

條及國立中正大學組織規程第

三十條之規定，制定本規程。 

第 1 條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為實踐校園民

主、培養自治能力、保障學生權

益，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及國

立中正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四條

之規定，制定本規程。 

因應國立中正大學組

織規程之修正，故調

整引用條次。 

第 4 條  

本會由行政中心、學生議會、

學生法院組成之。 

第 4 條  

本會由會長、學生議會、學生法

院組成之。 

調整各單位間的關

係，明確各單位之職

權。 

第 14 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

舉之。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應聯名登

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會

長、副會長之選舉投票率應高於

會員總數七分之一，方為有效，

以得票數高者為當選。同額競選

時，同意票須大於不同意票。但

懸缺三月以上，或經選舉未達當

選門檻而缺位時，投票率門檻得

降低之。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四

至六月舉行。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以自治

條例定之。 

第 14 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

舉之。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應聯名登記，

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會長、副

會長之選舉投票率應高於會員總

數七分之一，方為有效，以得票數

高者為當選。同額競選時，同意票

須大於不同意票。但懸缺三月以

上，或經選舉未達當選門檻而缺

位時，投票率門檻得降低之。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四

至六月舉行。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以自治條

例定之。 

一、考量考量選舉有許

多不確定因素參雜，若

以組織規程定之過度

僵化選舉彈性。 

二、此外，目前本會組

織架構採三權分立制

度，就選舉時程，學生

議會有監督權限。 

三、選舉時程由自治

條例定之已足。 

第 22 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懸缺時，除本

法或他法另有規定外，學生議會

應選舉代理會長、代理副會長。  

代理會長、副會長之候選人應聯

名登記，並得公開徵選，並有學

生議員四分之一提名，經學生議

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出任。 

第 22 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經選舉事務委

員會公告選舉缺額或未達當選門

檻而懸缺時， 學生議會應選舉代

理會長。  

代理會長之候選人，得公開徵選，

並有學生議員四分之一提名，經

學生議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出

任。 

一、考量選舉有許多不

確定因素參雜，若以組

織規程定之過度僵化

選舉彈性。 

二、當遇有懸缺本就應

立代理會長使會務順

行，無須設定代理會長

選任之前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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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代理會長任期至新任會長、副會

長就任日。但代理期間不得超過

六個月。  

除本會其他法律另有限制外，代

理會長之職權同會長。  

代理會長得於就任後提名本會

副會長，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免

之。 

代理會長得任免執行委員會委

員，並應將委員名單提向學生議

會備查。 

第 23 條  

代理會長任期四個月，得連選連

任一次。代理會長任滿六月，視為

擔任會長一任。  

除本會其他法律另有限制外，代

理會長之職權同會長。  

代理會長得於就任後提名本會副

會長。 

代理會長得提名行政中心部長，

並依規定提請學生議會同意。 

一、依國立中正大學學

生會學生法院 110 年

規字第 1 號判決進行

修正刪除。 

二、由於代理會長性質

上並非正式，具有急

迫，避免會務延宕之性

質，故任期改以至新任

會長、副會長就任日，

避免會務延宕過久。 

三、若有會長、副會長

於任期屆滿之日前主

動辭職、去職、或遭解

職、罷免，則剩餘任期

仍應任命代理會長。 

第 26 條 

行政中心，應設下列單位：  

一、秘書處。 

二、學生權益部。 

三、社團學會部。 

四、活動部 

五、資訊設計部 

六、公關行銷部 

七、選舉事務委員會。  

八、畢業生事務委員會。  

九、學生代表委員會。 

前條第七至九款為獨立機關，

其組織、職權行使，另以自治

條例定之。 

第 26 條 

行政中心，應設下列單位：  

一、秘書總務處。 

二、學生權益部。 

三、社團學會部。 

四、活動部 

五、資訊設計部 

六、公關行銷部 

七、選舉事務委員會。  

八、畢業生事務委員會。  

九、學生代表委員會。 

前條第七至九款為獨立機關，其

組織、職權行使，另以自治條例

定之。 

因應部門名稱做調

整。 

第 33 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學生議員之選舉應於每年四至

六月舉行。 

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另以自治

條例定之。  

學生議員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

前宣誓就任。 

第 33 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學生議員之選舉應於每年四至六

月舉行。 

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另以自治條

例定之。  

學生議員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

宣誓就任。 

一、考量考量選舉有許

多不確定因素參雜，若

以組織規程定之過度

僵化選舉彈性。 

二、此外，目前本會組

織架構採三權分立制

度，就選舉時程，學生

議會有監督權限。 

三、選舉時程由自治

條例定之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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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條  

本規程之增修應依下列程序之

一為之：  

一、由學生議員總額四分之一

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

議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二、全體會員百分之五以上連

署提議，議會議長應於七日內

召開臨時會，如遇常會之召

開，應列入常會之特別議程，

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

後修訂之，若學生議會之決議

為不修改，得由會員總額百分

之十以上之連署要求複決。  

三、經會長提案，由學生議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

四分之三以上通過後修訂之。  

本規程之修訂案，經議會通

過，送學生事務會議備查後，

會長公佈。 

本規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經學生事務會議

通過之修正案第六章，於中華

民國一○○年六月二十日生

效。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

月二十五 日修正通過之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

生效。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九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一日生

效。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

三十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一日生

效。 

第 61 條  

本規程之增修應依下列程序之一

為之：  

一、由學生議員總額四分之一提

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議員

四分之三之決議。  

二、全體會員百分之五以上連署

提議，議會議長應於七日內召開

臨時會，如遇常會之召開，應列

入常會之特別議程，經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議 員

四分之三以上通過後修訂之，若

學生議會之決議為不修改，得由

會員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連署要

求複決。  

三、經會長提案，由學生議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四分

之三以上通過 後修訂之。  

本規程之修訂案，經議會通過，

送學生事務會議審查後，會長公

佈。 

本規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之修正案第六章，於中華民國一

○○年六月二十日生效。於中華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

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

○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因應本規程修正，故

新增修正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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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87 年 5 月 10 日公布 
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3 日第一屆學生代表會議修正 

第四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屆學生議會修正 

第五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 5 日第三屆學生議會修正 

第十四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4 日第七屆學生議會第二次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6 日第二十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24 日第十一屆學生議會第三次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2 日第二十九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8 日第十二屆學生議會一月份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3 日第 3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1 日第十八屆學生議會四月份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第 4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第十九屆學生議會十二月份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5 日第 42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9 日第二十一屆學生議會五月份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9 日第 47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第二十二屆學生議會四月份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0 日第 49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為實踐校園民主、培養自治能力、保障學生權益，依據大學 法第三十三條

及國立中正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之規定，制定本規程。 

 

第 2 條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自治團體，綜理學 生學習、生活

與權益等直接有關事宜。 

 

第 3 條  

本會設於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 4 條  

本會由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學生法院組成之。 

 

第 5 條  

本會各單行法規及決議與中華民國法令、本大學法規及本規程牴觸者無效。 

 

第 6 條  

本會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本大學組織規程等相關之規定，出席校務會議，及與本大學學生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相關法規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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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 7 條  

凡於本大學註冊之在學學生皆為本會之會員。  

本會會員在學生自治範疇內一律平等。 

 

第 8 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會員有選舉、罷免會長、副會長之權利。  

二、會員有被選舉為會長、副會長之權利。  

三、會員有選舉、罷免學生議會學生議員之權利。  

四、會員有被選舉為學生議會學生議員之權利。  

五、會員有被選舉為學生法院學生法官之權利。  

六、會員得擔任本會之各項職務。  

七、會員得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接受本會所提供之相關服務。 

八、會員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借閱及使用本會所屬刊物及設施。 

九、會員得參與本會法案、重大政策之創制、複決。 

 

第 9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本會各項單行法規及決議。  

三、協助本會各項事務之推動。  

四、維護本會會譽。  

除非不可抗拒因素，會員未盡前項各款義務之一者，前條第七款、第八款權利 將受部分限制。

在未收取會費之前，本會各級機關不得限制會員之權利。 

 

第三章 行政 

第一節 會長、副會長  

 

第 10 條  

行政權屬於會長 

本會設會長一人，對外代表本會。 

 

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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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副會長一人，襄助會長推動會務。  

 

第 12 條  

會長依本規程之規定，執行會務、提案及公佈本會法規及決議。 

 

第 13 條  

會長依本規程之規定，聘免、提名行政中心幹部及本會推派之本大學校內各級 會議學生代表。  

本會校內各級會議學生代表之選舉方式以自治條例訂之。 

 

第 14 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之。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應聯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投票率應高於

會員總數七分之一，方為有效，以得票數高者為當選。同額競選時，同意票須大於不同意票。

但懸缺三月以上，或經選舉未達當選門檻而缺位時，投票率門檻得降低之。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四至六月舉行。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 15 條  

(刪除) 

 

第 16 條  

會長、副會長任期一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會長、副會長應於每年七月一日就任。 

 

第 17 條  

會長、副會長於任期內不得兼任本會以外任何學生組織之負責人。 

 

第 18 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 19 條  

會長、副會長之彈劾，由學生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提議，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送學生

法院審理。 

學生法院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解職。  

被彈劾人彈劾案成立至判決時，停止執行職務。會長停止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理會長職務。

副會長停止執行職務時，會長得不提名代理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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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會長率領行政中心，向學生議會負責。  

會長須向學生議會提出會務計畫及工作報告。  

學生議會對於會長之決定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會長變更之。 

會長對於學生議會之決議、法規案、預算案，得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中心十日內，移請學生議

會覆議。 

 

第 21 條  

會長因故出缺時，由副會長擔任會長至任期屆滿為止。  

會長、副會長均於任期中出缺時，由行政中心秘書長代理會務，並函請選舉事務委員會於兩週

內舉行補選。唯該屆剩餘任期不滿三個月時，不予補選。 

會長、副會長於任滿之日解職，或選出後會長、副會長尚未就職時，由秘書長代行會長職權。 

 

第 22 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懸缺時，除本法或他法另有規定外，學生議會應選舉代理會長、代理副會長。  

代理會長、副會長之候選人應聯名登記，並得公開徵選，並有學生議員四分之一提名，經學生

議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出任。 

 

第 23 條  

代理會長任期四個月，得連選連任一次。代理會長任滿六月，視為擔任會長一 任。  

除本會其他法律另有限制外，代理會長之職權同會長。  

代理會長得於就任後提名本會副會長。 

代理會長得提名行政中心部長，並依規定提請學生議會同意。 

 

第 24 條  

獨立機關不受前三條代理之限制。  

 

第二節 行政中心  

 

第 25 條  

本會行政中心為本會最高行政執行機關。 

 

第 26 條 

行政中心，應設下列單位：  

一、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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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權益部。 

三、社團學會部。 

四、活動部 

五、資訊設計部 

六、公關行銷部 

七、選舉事務委員會。  

八、畢業生事務委員會。  

九、學生代表委員會。 

前條第七至九款為獨立機關，其組織、職權行使，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 27 條  

本會行政中心每月舉行行政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以會長為主席，會

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行政中心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會長。  

二、副會長。  

三、秘書長。  

四、各部會首長。  

必要時，會長得邀請學生議會議長、獨立機關首長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參加或列席。  

 

第 28 條  

本會行政中心會議職權如下：  

一、關於本會會務計畫之審議、考核事項。  

二、關於本會法規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本會年度預算案、覆議案之審議事項。  

四、會議提案及會長提議之事項。  

五、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六、處理各部門主管業務之爭議事項。  

行政中心會議之議事規則，由行政中心定之。  

 

第 29 條  

部會首長，除本會法律另有規定外，由會長提名，經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若顯有失職、不稱職時，會長得免除其職位，並於十日內依前項程序重新提名聘任之。 

若有缺位者時，會長得於十日內依本條第一項之程序重新提名一人聘任之。  

 

第 30 條  

行政中心之組織、行使職權之程序，以章程或自治條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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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生議會  

 

第 31 條  

立法權屬於學生議會。  

 

第 32 條  

學生議會由會員選舉之本大學各系所代表組成，為本會最高立法機關。  

 

第 33 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學生議員之選舉應於每年四至六月舉行。  

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學生議員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宣誓就任。 

 

第 34 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議員互選之，任期同議員。 

議長對外代表學生議會，對內綜理議事工作，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學生議會得設秘書處及各種委員會。 

 

第 35 條  

學生議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修改本會組織規程。  

二、議決本會年度預算案與決算案之權。  

三、議決本會各項單行法規自治條例之權。  

四、審議會長會務計畫及工作報告。  

五、對於會長聘任之秘書長、各部部長、各主任委員及校內各項會議學生代 表，行使同意權。  

六、審議會長所提覆議案。  

七、按行政中心及其各部會之工作，監察其是否違法或失職，提出糾正案及彈 劾案。  

八、依創制、複決之結果制定相關法規。  

九、本會各項法規所賦予之職權。  

 

第 36 條  

學生議會對於行政中心之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彈劾案。 

彈劾案之提出，除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外，由全體議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或監察委員會提案，

經全體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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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之決議需送至學生法院審理。 

 

第 37 條  

除本會規程或自治條例規定者外，學生議員不得兼任行政中心人員。  

 

第 38 條  

學生議員在議會內所為有關會議之合法言論及表決，應予保障，但不得有人身攻擊或其它不當

之行為。 

 

第 39 條  

學生議會，分上下學期兩會期，由議長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 40 條  

學生議會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臨時會：  

一、會長之咨請；  

二、學生議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  

臨時會之成會門檻比照常會。 

 

第 41 條  

學生議會對於會長所提之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亦不得為刪除特定科目全部預算之

決議。 

 

第 42 條  

學生議會於開會期間，得邀請本會推派之校內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會長及行政中心相關人員列

席陳述意見。 

 

第 43 條  

學生議會法規案通過後，移送本會行政中心。會長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佈之。 

學生議會通過之法規案或預算案，學生會長於十日內未為公布或提出覆議，法規案或預算案應

於學生議會通過後第十一日起開始生效，視同學生會長已經接 受該法規案或預算案。 

 

第 44 條  

會長認為決議窒礙難行時，得就原決議提出覆議。  

覆議案不經討論，送學生議會大會表決，學生議會應於十日內召集臨時會。 

覆議案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學生議員同意維持原決議者，維持原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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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條  

學生議會應訂定議事規則。 

前項規則未訂定前，應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開會。  

學生議會之組織、行使職權之程序，以章程、自治條例定之。 

 

第五章 學生法院 

 

第 46 條  

司法權屬於學生法院。 

 

第 47 條  

學生法院為本會最高司法審判機關。 

 

第 48 條  

學生法院之職權如下：  

一、關於本會規程及各項法規疑義之解釋。  

二、關於本會各組織紛爭之裁判。  

三、審理本會選舉之糾紛。  

四、審理學生議會所提出之彈劾案。  

五、受理會員所提之申訴案件。  

六、關於其它重大爭議之評議及審理。 

 

第 49 條  

學生法院之解釋及裁判，對本會各級機關及會員具約束效力。 

 

第 50 條  

學生法院置學生法官三至七人，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出任。

會長提名時，應指定其中一人為院長。 

學生法官之任期與其學籍同。其從本校學士班或碩士班畢業並就讀本校碩士班 或博士班者視

為延長任期。但因前階段學籍畢業而後階段學籍註冊中遇有學籍 中斷時，不影響其任期，視

為停止執行職務。  

學生法官之資格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 51 條  

學生法官不得兼任本會其他任何職務或其他學生社團負責人。 

學生法院之解釋或仲裁，本於大學自治精神、本會規程及其它法規獨立行使行使職權，不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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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涉。 

 

第 52 條 

學生法官非受法院刑事判決確定、學校小過以上懲戒處分，不得免職。 

 

第 53 條  

學生法院得開司法庭或聽證會，並召集相關人員詢問、答辯之。 

 

第 54 條  

學生法院得設書記處，書記官之人選，得商借行政中心秘書兼任之。 

 

第 55 條  

學生法院之組織、行使職權之程序，以章程、自治條例定之。 

 

第 56 條  

學生法院會議，須有全體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做出解釋或仲裁。 

 

第六章 經費 

 

第 57 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經費。  

二、本大學相關單位提供之經費。  

三、校外法人或營利機構之補助。  

四、本會之活動收入。  

五、其他一切合法之經費來源。 

 

第 58 條  

行政中心應於每學期學生議會第一次常會召開時，提出該學期預算案。 

預算暨決算審查之程序，依相關法律為之。並應於每學期期末學生議會之常會提出決 算案送

學生議會審議。 

 

第 59 條  

本會會費之收取方法與金額，由行政中心會議擬定、經學生議會通過、報本大學學生事務處核

准後，於次一學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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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規程之施行與修改  

 

第 60 條  

本規程經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籌備會研訂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實施。 

 

第 61 條  

本規程之增修應依下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學生議員總額四分之一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之決 議。  

二、全體會員百分之五以上連署提議，議會議長應於七日內召開臨時會，如遇 常會之召開，

應列入常會之特別議程，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後修訂之，

若學生議會之決議為不修改，得由會員總額百 分之十以上之連署要求複決。  

三、經會長提案，由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 後修訂之。  

本規程之修訂案，經議會通過，送學生事務會議備查後，會長公佈。 

本規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修正案第六章，於中華民國

一○○年六月二十日生效。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一○年

七月一日生效。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一

日生效。 

 

第八章 附則 

 

第 62 條  

會長得聘請若干人員為本會之顧問，以為會務之諮詢。  

 

第 63 條  

本規程中其它各項章程、自治條例及人員之產生方式，另定 


